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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
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福建省分行

闽环保科财〔2023〕15 号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

福建省分行关于同意 3 个项目纳入第一批

省级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（EOD）模式

项目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农业发展银行，平

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、经济发展局、农业发展

银行，湖里区人民政府、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、

永定区人民政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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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福建省生态环境厅、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

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福建省分行《关于组

织开展福建省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（EOD）模式项目工作的通知

》（闽环保科财〔2022〕22号）要求，各地开展了EOD模式项目

申报工作。经审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同意厦门市湖里区等3个项目（附件1）纳入省级EOD项

目库。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、农业发展银行福建省分行将

在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，在贷款利率、周期等方面给予优惠支

持。

二、强化项目收益内部反哺机制。项目实施单位应切实加

强公益性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相关经营性产业开发项目一体化

融合实施。实施中可适当优化试点依托项目，加大产业收益对

生态环境治理的反哺力度，减少政府资金投入。项目可参照《

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等十部门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

保护修复项目建设的通知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2〕55号）实施

并享受政策。

三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。相关市县生态环境、发展改革等

部门要加强对国家EOD、省级EOD项目的调度、督促和指导，及

时帮助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项目按EOD模式规

范实施。项目实施单位严格履行实施承诺，统筹推进项目建设，

及时总结经验做法，探索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生态环境治理

创新模式。项目实施单位于每季度首月10日前向省生态环境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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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项目实施进展（附件2）。

四、常态化申报省级 EOD 项目。省级 EOD 项目全年开放申

报，省级原则上每 2 个月集中开展一次评审。各级生态环境部

门要积极指导谋划、储备 EOD 项目，主动与金融机构对接，提

高项目融资可行性，按要求“成熟一个，申报一个”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第一批省级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（EOD）模式

项目名单

2.福建省省级 EOD项目实施进度情况表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福建省分行

2023 年 3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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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福建省第一批省级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

（EOD）模式项目名单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
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1
厦门市湖里区东部生态环境

治理与产业融合发展项目
湖里区人民政府 250174

2
漳州高新区农村生态环境整

治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项目

漳州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管理委

员会

278641.73

3

龙岩市永定区基于汀江—韩

江流域及矿区人居生态环境

治理的片区开发（EOD）模式

项目

永定区人民政府 290793.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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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福建省省级 EOD 项目实施进度情况表
202 年第 季度

项目名称 单 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

推荐单位
XX 市生态环境

局（盖公章）

项目实施

单位

XX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)或

园区管委会

（盖公章）

项目实施主体

（公司)

一、依托项目实时进展(已完成打√)

序号
依托项目

名称

可研批复

(或备案)

初步

设计
招投标 在建

设备安装

调试

竣工

验收

投入

运营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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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资金筹措情况

是否安排财政

资金

资金规模

(万元)

其中，中央财政

资金(万元)

省级财政资金

(万元)

地方财政资金

(万元)

是否获得银

行贷款
银行名称

授信金额

(万元)

已贷金额

(万元)

贷款期限

(年)

信用

结构
还款来源

其他资金来

源说明

三、举措创新情况

序号 创新事项 主 要 内 容

四、实施进展与成效情况说明

备注：信用结构包括可供抵押的经营性资产、土地抵押担保、应收账

款等。表格不够可另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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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。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年3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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